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IP位址及網路協定委員會」第 99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12月 21日 9時 30分 
地點：TWNIC八德路辦公室會議室+Teams線上視訊會議 
主席：郭宇泰 主任委員 
記錄：王彥傑 
出席人員：姜政男委員 
線上參加人員： 

李月碧委員、徐明山委員、呂明治委員、嚴振誠委員、 
張丁元委員、詹世宏委員、林若凡委員、呂俊賢委員、 
林正偉委員 

列席人員：顧靜恆組長、王彥傑、陳玟羽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宣讀前次會議紀錄 

決議：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三、 報告與討論事項： 
(一)、討論案： 

1. 亞太電信合併至遠傳電信討論案 
決議： 
同意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IP位址及 ASN移轉至遠傳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並取消原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代理發放

單位資格。 
2. 台灣之星合併至台灣大哥大討論案 
決議： 
同意將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IP位址及 ASN移轉至台
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並取消原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代理發放單位資格。 
3. TWNIC網際網路位址收回及移轉原則修訂案 
決議： 
依據 APNIC政策，同意修訂「TWNIC網際網路位址收回及
移轉原則」，於第七條第 1項增加 2019年 7月 2日以後由
TWNIC向 APNIC新申請取得之 IPv4網段，於取得後五年內
不得轉讓之條文。 



四、 臨時動議： 
1. TWNIC將於 113年 1月 22日晚上舉辦 112年度年終工作檢
討會議，邀請函將於近日寄出，敬請各位委員預留時間參

加。 
 

五、 散會(10時 05分) 
  



TWNIC網際網路位址收回及移轉原則(修訂版) 
101.10.4 第 63次 IP位址及網路協定委員會通過 

104.12.24 第 77次 IP位址及網路協定委員會修訂 

111.2.18 第 92次 IP位址及網路協定委員會修訂 

112.12.21 第 99次 IP位址及網路協定委員會修訂 

一、本中心管理之網際網路位址(含 IPv4及 IPv6位址以下統稱「IP位址」) 之

收回及移轉，除「網際網路位址註冊管理業務規章」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原

則規定處理。 

 

二、本中心管理之 IP位址，其使用單位(以下簡稱「位址使用單位」，包括代理

發放單位及本中心直接核發 IP位址之使用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本中

心網際網路位址及協定委員會通過後，收回本中心所核發之全部 IP位址，若為

代理發放單位，則取消其代理權： 

 

1. 位址使用單位停止營業、解散、破產者； 

 

2. 位址使用單位違反「網際網路位址註冊管理業務規章」及本中心相關規定，

經本中心定相當期間通知改善，屆期仍未改善或改善不完全，其情節重大者。 

 

3. 位址使用單位如為代理發放單位不再具有網際網路位址代理發放權之資格，

或有關 IP位址發放、管理之全部業務移轉予他人者； 

 

4. 位址使用單位如為代理發放單位且未實際進行 IP位址之發放業務者； 

 

5. 位址使用單位如為代理發放單位無繼續發放 IP位址之需求，主動申請本中

心收回全部 IP位址者。 

 

三、位址使用單位有下列情形，得由本中心收回所核發之部分 IP位址： 

 

1. 位址使用單位實際 IP位址之使用需求減少，主動申請本中心收回部分 IP位

址者； 

 



2. 位址使用單位違反「網際網路位址註冊管理業務規章」及本中心相關規定，

經本中心通知改善，屆期仍未改善或改善不完全者。 

 

3. 代理發放單位所代理核發的 IP位址，於本中心年度查核時，其使用狀況未

達本中心所公告之比例者； 

 

4. 代理發放單位未依本中心相關規定據實分配 IP位址予網路使用者。 

 

四、位址使用單位因遭合併、收購、分割及接管，致 IP位址有移轉予承受該位

址之其他位址使用單位或其他區域網路註冊管理組織（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以下簡稱「RIR」）之會員時，應備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中心申請

IP位址之移轉，並依本原則第九條規定支付移轉費用： 

 

1. 提出申請之義務主體: 

 

(1) 位址使用單位間之移轉，由申請轉入之位址使用單位提出； 

 

(2) 由位址使用單位移轉至 RIR成員，由申請轉出位址使用單位提出。 

 

2. 經本中心同意移轉後，申請 IP位址轉出之位址使用單位原已繳交給本中心

之各項費用，本中心不予退還代理。 

 

五、前條情形經本中心具體評估認有減少位址使用單位因 IP位址變動所生額外

成本之必要，且該申請轉入 IP位址之位址使用單位所提之計畫書符合本中心相

關規定者，本中心得同意將該 IP位址移轉予申請轉入之位址使用單位，不予收

回。 

 

六、位址使用單位名稱有變更者，應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向本中心申請名稱變

更，並經本中心審核後進行變更。 

 

七、如有 IPv4位址移轉需求，得依據以下向本中心提出 IPv4位址移轉申請： 

 



1. 申請移轉之 IPv4位址須為本中心所管理，代理發放單位之位址只能移轉給

其他代理發放單位，移轉之 IPv4位址最小值為/24，但 103/8網段及 2019年 7

月 2日以後由 TWNIC向 APNIC新申請取得之 IPv4網段，於取得後五年內不

得轉讓。 

 

2. 申請移轉本中心所管理之 IPv4位址時，申請轉出之單位須為本中心位址使

用單位，且應以書面載明願意移轉予申請轉入之位址使用單位或 RIR會員及特

定區段 IP位址，並附具該特定區段 IP位址未實際使用及無 IP位址使用爭議之

切結文件，向本中心申請 IPv4位址之轉出；若轉出之位址使用單位未繳納 IP

位址維護年費或 IP位址分配費者，應先行繳納完畢方能進行 IPv4位址之轉

出。 

 

3. 申請移轉本中心所管理之 IPv4位址時，申請轉入之單位必須為本中心位址

使用單位或 RIR會員，且應以書面提出其對未來 24個月的 IPv4位址之需求、

願意接受轉入之 IP位址數量及相關佐證資料，以書面向本中心提出轉入申請。

IPv4位址以未來 24個月所需來申請，須提出需求規劃、目前持有 IPv4位址使

用率及需求的證明文件。 

 

4. 申請移轉本中心所管理之 IPv4位址時，申請轉入之單位應為 RIR會員或已

取得本中心位址使用單位之身分並具備相關資格。若申請轉入之單位並非 RIR

會員，且尚未取得本中心位址使用單位之身分，得一併檢具相關文件向本中心

辦理申請。 

 

5. 如有位址使用單位擬自 RIR會員承接其他非本中心所管理之 IPv4位址時，

由該位址使用單位負責向本中心提出申請，並應以書面提出其對未來 24個月的

IPv4位址之需求、願意接受轉入之 IP位址數量及相關佐證資料。 

 

八、前條情形經本中心具體評估認有促進 IPv4位址有效利用，且該申請轉入及

轉出位址使用單位所提相關文件符合本中心相關規定者，本中心得同意該 IP位

址移轉予申請轉入之位址使用單位或 RIR會員。 

 

九、移轉費用 



 

1. 所有 IPv4位址移轉需求均應支付移轉費用，惟首次移轉予未持有本中心所

管理之 IP位址之位址使用單位，僅需支付 IPv4位址之持有費用，無需支付移

轉費用。 

 

2. 移轉費用之收費標準：所需移轉的 IPv4位址總數年費之 20%。 

 

3. 支付移轉費用之義務主體： 

 

(1)位址使用單位間之移轉，由申請轉入之位址使用單位支付； 

(2)由 RIR成員移轉至位址使用單位，由申請轉入之位址使用單位支付； 

(3)由位址使用單位移轉至 RIR成員，由申請轉出之位址使用單位支付。 

 

4. 如有 IPv4位址在 RIR會員與本中心位址使用單位之間移轉之情事時，本中

心將向位址使用單位代收轉付 RIR因此所收取之相關費用。 

 

十、本原則經本中心「網際網路位址及協定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一、本原則如有疑義，由本中心負責解釋。 

 
 


